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申请流程

一、农民工创业奖补
（一）文件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18〕11号）；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市人社发〔2018〕67号）。
（二）申报条件

1、创办者为广西户籍农民工，可以是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是实际控制人（出资或入股≥50%）；

2、市场主体在广西区内完成工商、税务登记距申请奖补之日18个月内，且农民工新创办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开办地在桂林市雁山区辖区范围内，有固定经营场所，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且申请奖补时仍在经营的。

（三）申请材料

一次性创业奖补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申请，需提交如下材料：

1、《广西农民工创业补贴及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

2、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核原件、收复印件）；

3、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核原件、收复印件）；

4、近6个月经营记录（开户银行流水单、购销票据、纳税单据等均可）复印件；

5、属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提交迁出地易地扶贫搬迁县级主管部门出具的搬迁对象身份证明；属农民工技能大赛参赛获证选手的，提交通过技能大赛获得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广西农民工技能大赛技能水平证书复印件；

6、由市场主体实际控制人申请奖补的，提交相关出资或入股证明（由市场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及村委会出具的外出务工证明。

（四）奖补标准

1、给予5000元/户一次性创业奖补；

2、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参加过广西历届农民工技能大赛并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广西农民工技能大赛技能水平证书的农民工创办的市场主体给予5000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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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流程

（六）办理时限

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不含补贴资金拨款时限）。

（七）办理地点

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405室。
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773-3550296。
二、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奖补

（一）文件依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18〕11号）；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农民工创业就业补贴工作的通知》（市人社发〔2018〕67号）。
（二）申报条件

创办者为广西户籍农民工，可以是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是实际控制人（出资或入股≥50%）；

市场主体在广西区内完成工商、税务登记距申请奖补之日18个月内，且农民工新创办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开办地在桂林市雁山区辖区范围内，有固定经营场所，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且申请奖补时仍在经营的；

市场主体带动3人以上就业（不含创业者本人）并与劳动者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已连续工作满6个月。

（三）申请材料

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奖补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申请，需提交如下材料：

1、《广西农民工创业补贴及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

2、市场主体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发放6个月工资单据（核原件、收复印件）；

3、吸纳就业的劳动者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

4、由市场主体实际控制人申请奖补的，需出具相关出资或入股证明（由市场主体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及村委会出具的外出务工证明。

（四）奖补标准

每吸纳一名人员按500元/人的标准发放一次性带动就业奖补。吸纳就业人员中如属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或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并已按桂政发[2017]48号文件规定申请了奖补的，不得再重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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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流程

办理时限
（六）办理时限

办理时限：15个工作日（不含补贴资金拨款时限）。

（七）办理地点

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405室。
（八）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773-3550296。
三、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吸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一）申请条件

在广西区内登记注册的各类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

吸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是指吸纳参加过广西历届农民工技能大赛并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广西农民工技能大赛技能水平证书的农民工；

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与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6个月。

（二）申请材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社会组织机构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核原件、收复印件）；

吸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名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通过农民工技能大赛获得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广西农民工技能大赛技能水平证书复印件。

（三）补贴标准

按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单位部分）给予不超过2年的社会保险补贴。

（四）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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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时限

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补贴资金拨款时限）。

（六）办理地点

现场办理：桂林市雁山区雁中路18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405室。
（七）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773-355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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